河北省财政厅文件
冀财税〔2019〕40号


河北省财政厅
转发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政府性基金
有关政策的通知
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水利厅、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各市（含定州、辛集市）、县（市、区）财政局，雄安新区管委会：
现将《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46号）转发你们。提出以下贯彻意见，请一并遵照执行。
一、自2019年7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对归属我省收入的文化事业建设费，按照缴纳义务人应缴费额的50%减征。

二、调整部分政府性基金政策是贯彻落实国家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严格执行，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或拒绝执行，确保国家为企业减负政策落到实处。

附件：财政部关于调整部分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
河北省财政厅
2019年6 月13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财政部，中共中央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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